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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武汉市环泰投资有限公司 
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公司名称：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洪山区华光大道 1号 

    公司总部地址：洪山区华光大道 1号 

    董事会报告书签署日期：2004年 4月 18 日 

    上市公司名称：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注册地：洪山区华光大道 1号 

    上市公司总部地址：洪山区华光大道 1号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舒春萍 

    联系电话：027-87561686 

    传真：027-87561866 

    邮政编码：430074 

    收购人名称：武汉市环泰投资有限公司 

    收购人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东信路光谷创业街 5栋 6楼 601-602 

    邮政编码：430074 

    联系电话：027-67158218 

    传真：027-87408568 

 

声    明 

    一、本公司全体董事确信本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二、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履行诚信义务,向股东所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客观审慎做出的； 

三、本公司全体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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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公司、本公司、东湖高新、被收购公司 指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环泰投资、收购人、受让人 指 武汉市环泰投资有限公司 

    红桃开、出让人 指 红桃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武汉市环

泰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事项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次股份转让、本次收购 指 武汉市环泰投资有限公司收购武汉东湖高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8152万股法人股的行为 

    协议转让 指 受让人与出让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协议方式受让股份的

行为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被收购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被收购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股票代码：600133 

    2、公司注册地：洪山区华光大道 1号 

    公司总部地址：洪山区华光大道 1号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舒春萍 

    联系电话：027-87561686 

    传真：027-87561866 

3、主营业务：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及咨询、开发产品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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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科技工业园开发及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资质二级）；针织品、

百货、五金交电、计算机及配件、通信设备、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建筑及装饰

材料零售兼批发；承接通信工程安装及设计；组织科技产品展示活动；仓储服务；

物业管理；餐饮供应；发布路牌、灯箱、霓虹灯、电子显示屏等户外广告、广告

设计制作；建设项目的建设管理、代理、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咨询服务。     

东湖高新主要从事科技工业园开发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经营。母公司主

要从事科技工业园开发建设，生物产业由母公司控股经营。2002 年以来公司进

行发展战略定位、调整产业结构、整合优势资源，确定了“构建房地产与生物科

技产业两大核心产业”的战略目标，组建了以事业部管理为核心的组织架构。面

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公司全体员工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奋力拼搏，经营管

理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和进展。 

4、公司近三年财务指标： 
   单位:元 

指标项目 2003.12.31 2002.12.31 2001.12.31 

总资产 1,537,561,673.19 1,352,077,126.60 1,160,069,293.08 

每股净资产 2.6130 2.4553 2.3055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2.3781 2.3231 2.2918 

主营业务收入 346,624,339.77 390,905,934.31 467,705,812.86 

净利润     43,465,624.48 41,291,249.61 49,167,278.63 

净资产收益率%(摊薄) 6.04 6.10 7.74 

资产负债率% 52.17 48.18 43.23 

上述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均摘自本公司年度报告,本公司 2001年年度报

告摘要刊登于 2002年 4月 4日的《上海证券报》,2002年年报摘要刊登于 2003

年 3月 27日的《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2003年年报摘要刊登于 2004年

4月 20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以上年度报告全文均

刊载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5、在本次收购前,经集团公司董事长提名,2004 年 4 月 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 14次会议决议通过,聘任何文君女士为公司项目管理中心总监。     

除此之外,本公司在本次收购发生前,资产、业务、人员等与本公司 2003年年

度报告披露的情况无重大变化。 

    二、公司股本情况 

    1、 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股本结构       单位：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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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国家持有股              4177.92            15.16 

    募集法人股             15061.30            54.65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19239.22            69.81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8320            30.19 

    三、股份总数          27559.22           100.00 

    2、 收购人持有、控股本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 

    本次收购前,环泰投资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环泰投资将持有本公司股份 815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58%,成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股份性质仍为法人股。 

    3、 截止 2003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股份增减 持有数 比例% 股份类别 

武汉红桃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81,520,000   29.58 法人股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50,414,600 18.29 法人股 

武汉城市综合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0 23,961,600  8.69 国有法人股

武汉金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18,678,400  6.78 法人股 

武汉庙山实业发展总公司 0 17,817,600  6.47 国有法人股

兴和证券投资基金  347,248 0.1260 社会公众股

张杰  210,000 0.0762 社会公众股

赵关祥  171,376 0.0622 社会公众股

裘兴祥  139,445 0.0506 社会公众股

朱艺华  138,000 0.0501 社会公众股

4、 本公司未持有或控制环泰投资的股权。 

三、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三节  利益冲突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环泰投资不存在关

联方关系。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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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或买卖环泰投资股权；上述人员及其家属没有在环泰投资或其关联企业任职。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根据

《收购报告书摘要》环泰投资暂无计划改变东湖高新现任董事会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的组成；收购人与其他股东之间没有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

同或者默契；收购人暂无对东湖高新的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四、截止《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前六个月内,经自查本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未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或持有股份没有发生变化。   

详细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股数 前 6个月发生变化 

黄立平 董事长 10400 持股未变化 
谢圣明 董事 0 持股未变化 
刘朝胜 副董事长 0 持股未变化 
朱德静 副董事长 0 持股未变化 
杨崇琪 董事 10400 持股未变化 
罗国风 董事 0 持股未变化 
谢天健 董事 0 持股未变化 
陈汉华 独立董事 0 持股未变化 
柴  强 独立董事 0 持股未变化 
宋发强 监事长 0 持股未变化 
熊小平 监事 0 持股未变化 
魏治平 监事 10400 持股未变化 
芦  俊 监事 0 持股未变化 
许建光 监事 6240 持股未变化 
刘守根 生物科技事业中心总监 0 持股未变化 
丁元祥 科技园服务中心总监 10400 持股未变化 
刘致安 财务中心总监 0 持股未变化 

舒春萍 董事会秘书兼 
投资中心总监 

10400 持股未变化 

陈跃刚 人力资源中心总监 0 持股未变化 
万克俊 综合管理中心总监 0 持股未变化 
何文君 项目管理中心总监 0 持股未变化 

  

    五、其他相关信息 

    1、本公司董事不存在因该收购而获得利益,以补偿其失去职位或者其他有关

损失的情况； 

    2、本公司董事未与其他任何人订立取决于收购结果的合同或者安排； 

    3、本公司董事在收购人订立的重大合同中没有拥有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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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公司董事及其关联方与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重

要的合同安排或利益冲突。 

 

第四节  董事建议或声明 

    一、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收购可能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发表意见如下： 

    (一)对收购人的情况调查 

    本公司董事会已对收购人的资信情况、收购意图、后续计划等进行必要的调

查： 

 环泰投资成立于 2002年 12月 31日，是一家以对环保、水处理、自动化等

领域的项目投资为主要经营范围的有限责任公司，系合法存在的企业法人,且无

不良经营记录。公司注册资本为 26,000万元，现拟增加至 75,000万元，工商变

更手续正在办理之中。本次受让股份所需资金为收购人的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

或间接来源于本公司或本公司关联方的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完成后, 环泰投资暂无计划继续购买东湖高新

的股份，或者处置已持有的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环泰投资暂无计划改变东湖高新主营业务或者对东湖高新 

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暂无计划对东湖高新的重大资产、负债进行处置或者采

取其他类似的重大决策；暂无计划改变东湖高新现任董事会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

组成；环泰投资与其他股东之间没有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

或者默契；暂无对东湖高新的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环泰投资与其他股

东之间就东湖高新其他股份、资产、负债或者业务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安排；暂

无其他对东湖高新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需要对东湖高新的章程进行修改，修改内容为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本次收购对于东湖高新的独立经营能力并无实质性影响，东湖高新将继续 

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与东湖高新之间将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

独立。 

本公司董事会注意到,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持有 8,152 万股东湖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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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股，占东湖高新已发行股份的 29.58%，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并将依据

所持股份行使对东湖高新的股东权利。收购人不能对东湖高新其他股份表决权的

行使产生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环泰投资作为一家投资公司,拟通过收购上市公司的法

人股股权,以资本市场为平台,快速地低成本进入实业领域。其经营理念与本公司

的经营方针并无冲突,其长期稳定的利益谋取方式与公司力求创造更好的经济效

益回报股东的宗旨是一致的,环泰投资本次收购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二)公司原控股股东红桃开不存在未清偿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者存在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 独立董事就本次收购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收购条件公平合理,根据《收购报告书》的安排，本

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与公司之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第五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本公司及其关联方在公司收购发生前 24 个月内未发生对公司收购产生重大

影响事件,包括： 

    一、订立的重大合同； 

    二、进行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资产处置、投资等行为； 

    三、第三方拟对被收购公司的股份以要约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收购,或者被收

购公司对其他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 

四、正在进行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 

 

第六节  其 他 

    本公司董事会无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要求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董事会已履行诚信义务,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均已

进行详细审查； 

    董事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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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东湖高新公司章程； 

二、红桃开与环泰投资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三、环泰投资出具的《收购报告书摘要》； 

四、红桃开出具的《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述备查文件查阅地点：武汉市洪山区华光大道 1号武汉东湖高新大楼五楼

董事会秘书处 

    本报告书公告网址：www.sse.com.cn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